
西南财经大学继续（网络）教育学院
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退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费的管理，规范收退费行为，根据《教育部

等五部门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

（教财〔2020〕5 号）、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调整

我省公办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的通知》文件精神及学校相关财务管理制

度，结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仅适用于

西南财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。

第二条 学生入学后因故要求退学退费的，须由学生本人向所属

校外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考试助学单位提交退学申请，所属校外

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考试助学单位学院报送学院相关部门审核通

过后方可退费。已出具缴费票据的，需退回收费票据，经学院审核同

意后退费。

第二条 退费计算方法：

学生退费原则上按月计退剩余费用，学年结束后不再退费。

（一）成人教育、网络教育学费按每学年两学期共 10个月计算，

每年 3 月、9 月为开学月。学生在校月数指开学月至学生办妥退学手

续月的自然月数（不足半月的不计入，超过半月的计一个月）。

学费退还额=每学年的学费标准÷10 个月×（10-学生在校月数）

网络教育报名费、入学考试费不退费。

（二）自学考试助学班采取随到随学的培训方式，培训费按每学

年 12个月计算。学生在校月数指学生缴费当月（缴费后即为学生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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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网上助学平台权限）至学生办妥退学手续月的自然月数（不足半月

的不计入，超过半月的计一个月）。

培训费退还额=每学年的培训费标准÷12 个月×（12-学生在校月

数）

自学考试学生退学时若我院已为其注册考籍，按月扣除培训费后

还应扣除每生 120 元的考试协调费。

第三条 成人教育、自学考试新生因入学资格审查等特殊情况被

清退的，经学院审核后全额退费。

第四条 学生因报读专业最终未开班需退学退费的，经学院审核

后给予全额退费。

第五条 学生因多缴或错缴而导致的退费，需提供相关证明，经

学院审核后给予全额退费。

第六条 学生退学退费申请在我院发布助学经费结算数据前提

交的，退费由我院直接退还至学生本人银行卡账户；在发布助学经费

结算数据后提交的，退费由我院退费和校外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

考试助学点退费两部分构成，校外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考试助学

点退费由各校外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考试助学点直接退还学生本

人，并妥善保留退款凭证待查。

第七条 学生因违反校规、校纪等原因受到退学、开除学籍处分

以及触犯国家法律、法规不能继续在校学习者，所缴费用一律不退还。

第八条 本办法于 2023 年 7月修订，由西南财经大学继续（网

络）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

附退费流程：

一、在“新综合管理系统”申请退学

按照财政部和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退学退费按月计退，各校外教

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考试助学单位须按照现行学籍管理规定，及时

在“新综合管理系统”-“学籍管理”申请，以便管理系统记录申请

时间并计算退费金额。

二、在“收费及结算系统”进行相关操作

1.我院学籍管理审核通过后，请各校外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

考试助学单位联系收集学生本人账户信息，登录西财在线收费结算系

统，在“学生退费”-“补填银行卡”栏及时填写并点击“申请退费”

（注意：只能退到学生本人银行借记卡）。

2.各校外教学点、学习中心、自学考试助学单位可以登录西财在

线“收费结算系统”-“学生退费”-“已退费记录”查看该生退费信

息。学生退费实际到账时间在我院完成记账处理后 7-10 个工作日左

右。

3.学习中心有应退费的，由学习中心直接退还学生本人，并妥善

保留退款凭证待查。


